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理學院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加碼出國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獎學金類別
	□交換、雙聯或短期進修
□國際會議
□國際競賽
□研究培訓
□學校或機構實習(不含企業實習) 

	申請人
姓名
	
	申請人系所

(請填完整名稱)
	

	申請人
學號
	
	性    別
	

	申請人
年級
	□博士 年級      □碩士 年級      □學士 年級    
(資格限制：本校中華民國籍日間制在學學生。)

	身分證
字號
	
	英文姓名

(需與護照相同)
	

	E-mail
	
	手機號碼
	

	英檢成績
	□多益TOEIC (聽讀：                        說寫：                                       )

□托福TOFEL iBT (總分：                            )
□全民英檢GEPT

     □ 初級初試(聽+讀)通過     /    □ 初級複試(說+寫)通過

     □ 中級初試(聽+讀)通過     /    □ 中級複試(說+寫)通過

     □ 中高級初試(聽+讀)通過 /    □ 中高級複試(說+寫)通過

     □ 高級初試(聽+讀)通過     /    □ 高級複試(說+寫)通過
□培力英檢BEST ( 聽：             讀：            說：              寫：            )

□雅思IELTS (聽說讀寫四項平均：            )

□其他
□無 

	出國起訖日
	
	國家及城市
	

	國際交流活動說明
	(出國進修交流機構：海外學校（或研究機構）須符合QS、THE、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0名，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公告之國外研習機構。惟補助範圍不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地區；企業相關交流亦不在本計畫補助範圍。)

	繳交資料
	以下所列繳交資料請按照以下順序合併為1個PDF檔繳交。

(1) 此份申請表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加碼補助案出國進修交流聲明書
(3) 歷年成績單
(4) 中文或英文研修或出國計畫書（500字以內），內容可包括動機、執行方式與預期成果。
(5) 可提供其他之有利審查之資料（如語言能力證明、競賽獲獎、研究成果、教授推薦函等）。
(6) 申請人如為交換學生或攻讀學位學生，應提供交流計畫核准證明（如錄取通知）。

	申請人
簽名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簽名

(如無指導教授須請系主任或所長或院長代為簽名)
	□指導教授同意學生申請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加碼出國獎學金。

指導教授簽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本單位已查核確定該生符合該獎學金申請規則。
□每位申請者之同案皆未獲且將不會申請本校或其他政府機構之補助。
□本單位已查核確定該生未有違反本校獎學金要點相關之情事。
審查結果：
□通過，核定金額：               　　　　　　　　　　      　  。
□未獲通過。
系主任/所長 (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院長 (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流程: 學生填妥資料→送指導教授審核→系所會議審核→學院會議審核
※請將申請表、研修計畫及其他有助審查資料送至系所進行審核，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視同放棄申請資格。
注意事項：
(1) 獲獎助學生應於返國14日內，依各受理單位規範提交相關研習報告、心得紀錄或相關檢核資料等，並由各受理單位負責彙整與留存備查。

(2) 公告前已執行完畢之國際交流案件，可由受理單位衡酌收件時間，學生應於核定後 14 日內提交提交相關研習報告、心得紀錄或相關檢核資料。
(3) 出國進修交流機構：海外學校（或研究機構）須符合QS、THE、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0名，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公告之國外研習機構。惟補助範圍不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地區；企業相關交流亦不在本計畫補助範圍。
(4) 每位申請者之同案皆未獲且將不會申請本校或其他政府機構之補助。 
(5) 所有申請文件，皆不退還。
(6) 若有本院辦理「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加碼經費使用作業」要點所述不得領取獎學金之情形，須放棄獲獎資格。
出國研修計畫(範例，500字以內)
撰寫格式
中文請以標楷體、英文請以Times New Roman、12號字撰寫。頁碼以阿拉伯數字標在每頁下方中央。
若有利證明文件為技術報告、專利、論文發表等，請在計畫書內文註明並作為附錄。
一、研修或出國計畫書內容，可包括動機、執行方式與預期成果。
二、可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語言能力證明、競賽獲獎、研究成果、教授推薦函等）。
三、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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